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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
情况报告

按照霍林郭勒市纪委、霍林郭勒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典型案例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霍组通字【2025】24号）要求，我局于2025年9月27日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聚焦督察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深入进行对照检查，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研究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方向。现将会议召开情况汇报如下：
一、会前准备情况
(一）深入学习研讨
会前，通过集中学习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自治区重要讲话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典型案例等，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奠定理论基础。
（二）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开展谈心谈话的形式，广泛征求各相关单位、街道、党员对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共发出征求意见表18份、收回11份，其中对领导班子的意见建议共5条，归纳4个方面，领导干部个人14条，归纳整理为4个方面。
（三）深入谈心谈话
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股室主要负责同志之间、
班子成员与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之间，开展了一对一、面对面的谈心谈话。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共开展谈心谈话19人次，为开好民主生活会营造了良好氛围。
（四）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对照重点查摆以下五个方面意见，结合征求到的意见建议深入查摆问题，深刻剖析原因，认真撰写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和班子成员个人发言提纲。主要负责同志对班子成员的发言提纲进行了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对照检查材料质量过硬。
二、会议召开情况
[bookmark: _GoBack]经市纪委、市委组织部沟通，我局于2025年9月27日下午在局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通典型案例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应到班子成员4人，实到4人。市委副书记、政府市长嵇海洋同志；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陈凤宇同志；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洪光同志。会议由局长陈暴鸿同志主持。
会上，首先由包朝乐蒙同志通报了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意见情况，其次由陈暴鸿同志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领导班子成员逐一作对照检查，开展自我批评，其他成员对其提出批评意见。市长及纪委组织部同志就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认真充分，查摆问题、原因剖析透彻，整改措施具体，开展批评深刻严肃、态度端正，相互批评到位，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整改措施及努力方向
（一）要强化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
班子成员要带头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自治区重要讲话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要充分认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城市管理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我们要树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二）要细化整改措施，全力抓好整改落实。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举措，通报的典型案例直指生态环境领域的短板弱项，整改工作既是政治任务，更是民生责任。班子成员要带头扛起“一岗双责”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结合城市管理工作实际，重点围绕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油烟污染、扬尘污染等城市管理领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用最短、最快的时间将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切实整改到位。我们要建立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做好跟踪督促检查，定期通报整改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整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整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三）要加强建章立制，做好长效管理。
整改工作不是终点，而是提升城市生态治理能力的起点。我们要从“当下改”向“长久立”转变，把整改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要进一步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加强与环保、住建、水利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问题共治的工作模式；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定期开展城市管理领域生态环境风险排查（如危险废弃物处置、市政工程生态影响等），完善应急预案，提升风险预判和处置能力；要畅通群众投诉举报、监督渠道，鼓励市民参与城市生态治理，全力守住城市的“碧水、蓝天、净土”，为建设宜居宜业的“精致小城”做出城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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